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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9年度營業報告書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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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年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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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德行為準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亞洲藏壽司股份有限公司 
道德行為準則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訂定目的及依據 

為導引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

經理人 (包括總經理及相當等級

者、副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協

理及相當等級者、財務部門主

管、會計部門主管、以及其他有

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 

之行為符合道德標準，並使公司

之利害關係人更加瞭解公司道德

標準，爰訂定本準則，以資遵

循。 

第 一 條訂定目的及依據 

為導引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

經理人 (包括總經理及相當等級

者、副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協

理及相當等級者、財務部門主

管、會計部門主管、以及其他有

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 

之行為符合道德標準，並使公司

之利害關係人更加瞭解公司道德

標準，爰訂定本準則，以資遵

循。 

刪除監察人規定。 

第 二 條 防止利益衝突 

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應以

客觀及有效率地處理公務時，避

免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得其

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二親

等以內之親屬獲致不當利益。 

前述人員所屬之關係企業若有資

金貸與或為其提供保證、重大資

產交易、進（銷）貨往來之情

事，公司應提供適當管道供其主

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

衝突。 

第 二 條 防止利益衝突 

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應以

客觀及有效率地處理公務時，避

免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得其

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二親

等以內之親屬獲致不當利益。 

前述人員所屬之關係企業若有資

金貸與或為其提供保證、重大資

產交易、進（銷）貨往來之情

事，公司應提供適當管道供其主

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

衝突。 

(1)刪除監察人規定。 
(2)考量父母、子女均屬二

親等以內之親屬，酌予精

簡之文字。 
 

第 三 條 避免圖私利之機會 
公司應避免董事或經理人為下列

事項： 
(1) 透過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藉

由職務之便而有圖私利之機會 
(2) 透過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藉

由職務之便以獲取私利 
(3) 與公司競爭。 
當公司有獲利機會時，董事、監

察人或經理人有責任增加公司所

能獲取之正當合法利益。 

第 三 條 避免圖私利之機會 
公司應避免董事或經理人為下列

事項： 
(1) 透過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藉

由職務之便而有圖私利之機會 
(2) 透過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藉

由職務之便以獲取私利 
(3) 與公司競爭。 
當公司有獲利機會時，董事、監

察人或經理人有責任增加公司所

能獲取之正當合法利益。 

刪除監察人規定。 

第 四 條 保密責任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對於公司

本身或其進（銷）貨客戶之資

訊，除經授權或法律規定公開

外，應負有保密義務。<以下略> 

第 四 條 保密責任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對於公司

本身或其進（銷）貨客戶之資

訊，除經授權或法律規定公開

外，應負有保密義務。<以下略> 

刪除監察人規定。 

【附件三】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Query1B.asp?no=1G01002943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Query1B.asp?no=1G01002943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Query1B.asp?no=1G01002943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Query1B.asp?no=1G0100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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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五 條 公平交易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應公平對

待公司進（銷）貨客戶、競爭對

手及員工，不得透過操縱、隱

匿、濫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之資

訊、對重要事項做不實陳述或其

他不公平之交易方式而獲取不當

利益。 

第 五 條 公平交易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應公平對

待公司進（銷）貨客戶、競爭對

手及員工，不得透過操縱、隱

匿、濫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之資

訊、對重要事項做不實陳述或其

他不公平之交易方式而獲取不當

利益。 

刪除監察人規定。 

第 六 條 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產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均有責任

保護公司資產，並確保其能有效

合法地使用於公務上，若被偷

竊、疏忽或浪費均會直接影響到

公司之獲利能力。 

第 六 條 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產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均有責任

保護公司資產，並確保其能有效

合法地使用於公務上，若被偷

竊、疏忽或浪費均會直接影響到

公司之獲利能力。 

刪除監察人規定。 

第 八 條 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

反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德觀念，

並鼓勵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

法令規章或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時，向監察人、經理人、內部稽

核主管或其他適當人員呈報。為

了鼓勵員工呈報違法情事，公司

應訂定具體檢舉制度，並讓員工

知悉公司將盡全力保護呈報者的

安全，使其免於遭受報復。 

第 八 條 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

反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德觀念，

並鼓勵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

法令規章或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時，向監察人、經理人、內部稽

核主管或其他適當人員呈報。為

了鼓勵員工呈報違法情事，公司

應訂定具體檢舉制度，並讓員工

知悉公司將盡全力保護呈報者的

安全，使其免於遭受報復。 

刪除監察人規定。 

第 九 條 懲戒措施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有違反道

德行為準則之情形時，公司應依

據其於道德行為準則訂定之懲戒

措施處理之，且即時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揭露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人

員之違反日期、違反事由、違反

準則及處理情形等資訊。公司並

應制定相關申訴制度，提供違反

道德行為準則者救濟之途徑。 

第 九 條 懲戒措施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有違反道

德行為準則之情形時，公司應依

據其於道德行為準則訂定之懲戒

措施處理之，且即時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揭露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人

員之違反日期、違反事由、違反

準則及處理情形等資訊。公司並

應制定相關申訴制度，提供違反

道德行為準則者救濟之途徑。 

刪除監察人規定。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Query1B.asp?no=1G01002948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Query1B.asp?no=1G0100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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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十 條 豁免適用之程序 
若有豁免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遵循公司之道德行為準則之必要

時，須經由董事會決議通過，且

即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董事

會通過豁免之日期、獨立董事之

反對或保留意見、豁免適用之期

間、豁免適用之原因及豁免適用

之準則等資訊，俾利股東評估董

事會所為之決議是否適當，以抑

制任意或可疑的豁免遵循準則之

情形發生，並確保任何豁免遵循

準則之情形均有適當的控管機

制，以保護公司。 

第 十 條 豁免適用之程序 
若有豁免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遵循公司之道德行為準則之必要

時，須經由董事會決議通過，且

即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董事

會通過豁免之日期、獨立董事之

反對或保留意見、豁免適用之期

間、豁免適用之原因及豁免適用

之準則等資訊，俾利股東評估董

事會所為之決議是否適當，以抑

制任意或可疑的豁免遵循準則之

情形發生，並確保任何豁免遵循

準則之情形均有適當的控管機

制，以保護公司。 

刪除監察人規定。 

第 十一 條 揭露方式 
本公司應於公司網站、年報、公

開說明書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

其所訂定之道德行為準則，修正

時亦同。 

第 十一 條 揭露方式 
各上市上櫃公司應於公司網站、

年報、公開說明書及公開資訊觀

測站揭露其所訂定之道德行為準

則，修正時亦同。 

酌修文字。 

第 十二 條 施行 
本道德行為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

施行並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

會，修正時亦同。 
第 十三 條 沿革 

本準則訂於2019年03月22日。 
第一次修訂於西元2021年03月24
日。 

第 十二 條 施行 
本道德行為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

施行，並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

會，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經民國108年3月22日董事

會通過後實施並送交各監察人及

提報股東會。 

新增修訂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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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9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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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9年度盈餘分配表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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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亞洲藏壽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修正後：董事選舉辦法)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  範圍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除

法令或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者

外，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1  範圍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除

法令或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者

外，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

取代監察人制度，爰刪除監

察人相關規定。 

2  董事之資格 
2.1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

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

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

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

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

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

準： 
2.1.1  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

齡、國籍及文化等。 
2.1.2  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

（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

行銷或科技）、專業技能及產業

經驗等。 

2  董事之資格 
2.1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

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

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

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

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

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

準： 
2.1.1  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

齡、國籍及文化等。 
2.1.2  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

（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

行銷或科技）、專業技能及產業

經驗等。 

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

取代監察人制度，爰刪除監

察人相關規定。 

(本條刪除) 3  監察人之資格及選任 
3.1  監察人之設置應參考「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遵循事項

辦法」有關獨立性之規定，選任

適當之監察人，以強化公司風險

管理及財務營運控制。此外，監

察人亦應具備下列條件： 
3.1.1   誠信踏實。 
3.1.2   公正判斷。 
3.1.3   專業知識。 
3.1.4   豐富之經驗。 
3.1.5   閱讀財務報表之能力。 
3.1.6   本公司全體監察人應至少一

人須為會計或財務專業人士。 
3.2   監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事

間，應至少一席以上，不得具有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3.3   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

經理人或其他職員，且監察人中

至少須有一人在國內有住所，以

即時發揮監察功能。 

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

取代監察人制度，爰刪除監

察人相關規定。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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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3   獨立董事之資格及選任 
3.1  本公司已設獨立董事制度時，

其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

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第二條至第四條之

規定。 
3.2  本公司已設獨立董事制度時，

其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

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第五條、第八條以

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

市上櫃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

條規定辦理。 

4    獨立董事之資格及選任 
4.1  本公司已設獨立董事制度時，

其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

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第二條至第四條之

規定。 
4.2  本公司已設獨立董事制度時，

其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

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第五條、第八條以

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

市上櫃治理守則」第二十四條規

定辦理。 

條號調整及文字酌修。 

4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制度 
4.1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之設置

均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之一

條設置，公開發行後則由股東會

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惟未

來本公司上櫃(市)後，董事之選

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

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

程序為之。，為審查董事候選人

之資格條件、學經歷背景及有無

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款情事等

事項，不得任意增列其他資格條

件之證明文件，並應將審查結果

提供股東參考，俾選出適任之董

事。 
4.2  (略) 
4.3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

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規定

者，、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審查

準則相關規定或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10條第 1項
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

準」第 8款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

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

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

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4.4 監察人因故解任，致人

數不足公司章程規定者，宜於最

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監察人

全體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

補選之。 

5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制度 
5.1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之設置

均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之一

條設置，公開發行後則由股東會

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惟未

來本公司上櫃(市)後，董事之選

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

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

程序為之，為審查董事候選人之

資格條件、學經歷背景及有無公

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款情事等事

項，不得任意增列其他資格條件

之證明文件，並應將審查結果提

供股東參考，俾選出適任之董

事。 
5.2   (略) 
5.3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

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

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審查準則相

關規定或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

證券審查準則第10條第 1項各款不

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第 8
款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

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

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5.4   監察人因故解任，致人數不

足公司章程規定者，宜於最近一

次股東會補選之。但監察人全體

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1)條號調整。 
(2)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

會取代監察人制度，爰刪除

監察人相關規定。 
(3)配合公司法第192條之1修
正簡化提名董事之作業程

序，爰修正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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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5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方法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應採

用累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

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數，

並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

人。 

6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方法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

累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

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數，並

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

人。 

(1)條號調整及文字酌修。 
(2)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

會取代監察人制度，爰刪除

監察人相關規定。 

6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及

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

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

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

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7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及

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

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

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

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1)條號調整。 
(2)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

會取代監察人制度，爰刪除

監察人相關規定。 

7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公司章

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

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所

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

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

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

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

由主席代為抽籤。 

8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公司章

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

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所

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

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

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

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

由主席代為抽籤。 

(1)條號調整。 
(2)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

會取代監察人制度，爰刪除

監察人相關規定。 

8(略) 9(略) 條號調整。 

(本條刪除) 10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

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

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戶號；如非

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

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

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

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

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

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

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

人姓名。 

配合金管會於2019年4月25
日發布金管證交字第

1080311451號令，上市

（櫃）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

舉自2021年起應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股東應就董事候選

人名單中選任之，股東於股

東會召開前即可從候選人名

單知悉各候選人之姓名、學

經歷等資訊，以股東戶號或

身分證字號為辨明候選人身

分之方式，即無必要，爰刪

除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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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9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

效 ： 
9.1 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

者 。 
9.2  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9.3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

者 。 
9.4 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

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

簿不符者；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

候選人名單經核 對不 符 者 。 
9.5  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

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

號）及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

他 文 字 者 。 
9.6 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

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

證明文件編號可 資識 別 者 。 

11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

效 ： 
11.1 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11.2 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

者 。 
11.3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

者 。 
11.4 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

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

簿不符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

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

件 編 號 經 核 對 不 符 者 。 
11.5  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

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

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

其 他 文 字 者 。 
11.6  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

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

證 明文件編號可資識別者。 

(1)條號調整。 
(2)股東得依公司法第173條
規定，於特定情形下(如董

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時) 得
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

集，擬配合調整本條第一

款。 
(3)上市（櫃）公司董事及監

察人選舉自2021年起應採候

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董

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爰

調整本條第四款及第五款，

並刪除第六款。 

10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

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監察

人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選舉

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

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

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 訟 終 結 為 止 。 

12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

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監察

人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選舉

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

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

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 訟 終 結 為 止 。 

(1)條號調整。 
(2)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

會取代監察人制度，爰刪除

監察人相關規定。 

11  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本公司

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13  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本公司

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1)條號調整。 
(2)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

會取代監察人制度，爰刪除

監察人相關規定。 
12(略) 14(略) 條號調整。 

 

13 初次訂定：2018年11月07日董

事會(代行股東會)通過。 
第一次修訂：2021年06月28日股

東會通過。 

15 初次訂定：2018年11月07日董

事會(代行股東會)通過。 
(1)條號調整。 
(2)修訂沿革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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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亞洲藏壽司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

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

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

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

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

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

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

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

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

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

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

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

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

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

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條之1第4項各款情形之一，董

事會得不列為議案。股東得提出為

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

責任之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

司法第172條之1之相關規定以1項
為限，提案超過1項者，均不列入

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

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

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

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

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

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

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

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

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

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

第  三  條 
(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

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

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之

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

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

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172條
之1第4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

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

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

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

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

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

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

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

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

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

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

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1)配合公司法第172條第5 
項及經商字第10700105410
號函修正本條第四項及第

六項。 
(2) 配 合 經 商 字 第

10702417500號函新增本條

第五項。 
(3)文字酌修。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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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

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  九  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

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

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

股份數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

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

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略) 

第  九  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

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

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

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

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

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

席宣布流會。 

 
 
(略) 

提升公司治理並維護股東

之權益，修正本條第二

項。 

第  十  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

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含

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

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

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略)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

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

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

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

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  十  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

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

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

更之。 

 

(略)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

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

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

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

決。 

 

(1)配合上櫃後採用電子投

票方式，落實逐案票決精

神，修整本條第一項。 
(2)為免股東會召集權人過

度限縮股東投票時間，致

股東因來不及投票而影響

股東行使投票權利，修正

本條第四項。 

第 十三 條 

(略)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

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

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

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

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

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

議案之修正。 

 

 

 

 

第 十三 條 

(略)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依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但

書應採行電子投票之公司：本公司

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

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

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

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

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

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

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

之修正。 

(1)配合採行電子投票，修

正本條第二項。 
(2) 配合上櫃後採用電子投

票方式，落實逐案票決精

神，修正本條第四條議案

表決之規定。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Query1B.asp?no=1G010029410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Query1B.asp?no=1G01002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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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略)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

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

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

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

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

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

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略) 

(略)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

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

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

股東之表決權總數。 

議案之表決，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

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

與投票表決同；有異議者，應依前

項規定採取投票方式表決。 

(略) 
第 十四 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

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

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

董事、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及落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

數。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

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

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

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如已依證交法14條之4設置審計委

員會，依法不再設置監察人，並由

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替代

監察人職權。 

第 十四 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

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

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

董事、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

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

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

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如已依證交法14條之4設置審計委

員會，依法不再設置監察人，並由

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替代

監察人職權。 

(1)刪除監察人之規定。 
(2)提升公司治理並維護股

東之權益，修正本條第一

項。 

第 十五 條 

(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

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

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

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

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

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

存。 

 

第 十五 條 

(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

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

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

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落實逐案票決精神，修改

本條第三項敘述。 

第 十九 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本規則訂於民國107年11月07日股

東會通過後施行。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110年06月28
日。 

第 十九 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本規則經民國107年11月07日股東

會通過後施行。 
 

修訂沿革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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